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直轄市定古蹟前美國大使官邸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0年11月9日上午10時整 

二、 地點：前美國大使官邸（臺北之家）多功能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

路二段18號） 

三、 會議主持人：鄧文宗科長（馬祖鈞研究代理）          紀錄：李嘉倩 

四、 出列席人員：廖武治委員、郭瓊瑩委員、王維周委員、中山區公所陳炳

宏、民安里羅孝英里長、社團法人台灣電影文化協會許淑貞總監、李Ｏ

Ｏ、許育鳴建築師事務所、許育鳴建築師、鍾岳志協同計畫主持人、方Ｏ

Ｏ、郭ＯＯ、立法委員蔣萬安中山區服務處洪ＯＯ副主任 

 

五、主持人致詞：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許育鳴建築師事務所，進行前美國大

使官邸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台北之家上一次修復是在2002年，至今已歷經

二十年，關於建築本體及周邊景觀能否有更精進的部分，請建築師事務所

進行爬梳。現在，我們先請建築師事務所就建築歷史沿革關係、文化脈絡

進行說明，在此也介紹今天出席活動的文資委員，包含廖武治委員、郭瓊

瑩委員、王維周委員，給予我們指導。此外，經營維護單位台灣電影文化

協會也在現場，以及現場參與活動的民眾們，期望大家踴躍給予我們回

饋，讓整個前美國大使官邸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有更美滿的成果。 

 

六、 計畫說明：（略） 

 

七、議題討論及意見交流： 

（一）羅孝英里長：中山北路二段十六巷的通道有五十公尺，常常有機車違

停，也會亂丟垃圾，造成不雅觀、髒亂且有些危險，因該巷為單向道，

有時也是行車迴轉道，若遇超出紅線的違停車輛，會產生許多不便，希

望這部分可以再多做配套考量。此外，過去台北之家常常會舉辦夜間音

樂會活動，這兩年因疫情影響而沒有，但也希望日後舉辦活動音量可稍

稍控制，畢竟這附近是商辦結合住宅，鬧中取靜，生活品質需要彼此共

同維護，謝謝。另外，中山北路前面人行道的樹，之前挪走的樹好像沒

有要挪回來？ 

許淑貞總監：樹因為生病移走治療，現在種植鳶尾花，因植栽高度變矮

反而讓外頭較可看到建築物，改善了外觀氛圍。 

（二）廖武治委員：目前計畫看不到對古蹟本體做什麼規劃。在聯合國文化資

產保護上，很重視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就如保安宮而言，我們古蹟

本體保留原有廟的祭祀功能，但是後方一樓倉庫我們改建成禮堂，並經



常舉辦講座、合唱團課程、音樂會等，二樓則是圖書館，因此我認為再

利用是滿重要的，而目前的修復計畫中沒有就未來再利用部分沒多著

墨，是否是繼續維持？還是要做一些改變？ 

中山北路是一條文藝氣息濃厚的道路，我還記得早年我創作的第一幅油

畫是被美軍顧問團購買走的，美軍在台灣和美國大使館，對台灣美術發

展很關心，我建議看看，能否將藝文空間改為小型畫廊。現在二二八紀

念館也有部分改為畫廊使用，看看能否台北之家也舉辦小型畫展？對這

裡的藝文發展也會有些提升，建議建築師多做些考量。 

我已有些時日沒經過附近，剛剛進來就發現改變了不少，在想是不是趁

著修復機會，讓它恢復原來的面貌呢？就修復精神而言，恢復建物本來

面貌是滿重要的。保安宮過去修復時也曾將加建物都拆除，好恢復大正

年間時的樣貌，這一點可以再討論看看。 

（三）郭瓊瑩委員： 

時間過得很快，自龍應台局長時期已過了二十年，當時這棟建築物尚未

有古蹟身分，門窗等形式實際上改變許多。我在這邊提幾項建議：以現

行文資法，古蹟要扮演的角色很清楚，但是目前的報告少了點東西。一

棟建物被指定為古蹟一定有人事物上的緣由，這裡接待過多少官員和外

籍人士？什麼樣的人來過？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歷史紀錄，可惜現在，我

們在這裡只能看到很簡化的歷史介紹，當然這涉及到合作的 OT 廠商，當

初簽約時可能沒有被要求要做到很細緻。 

其次，這棟建物在1958年後大改變，加上2002年的修復，而本棟 

古蹟名為「前美國大使官邸」，這使得這份計畫中需要一個論述：我們修

復是要修復到什麼時候呢？要修復到1925年的樣貌嗎？若不能，也要予

以說明，因為這才是古蹟修復、維護、再利用中最核心價值。 

第三，幾年前我和詹添全老師來過一次，當時屋頂漏水非常嚴重，我現

在不太清楚 OT 廠商被要求到什麼程度，但聽剛剛的報告提到有些地方出

現鏽蝕情形，這就是廠商的責任，我們應該予以要求的，不然平時是在

監督什麼呢？非常可惜。至於植栽，最近好一點，以前周邊植物長得亂

七八糟，我同意里長所說的，榕樹應該做修剪。而且靠中山北路那一段

為何圍牆要做那麼高？花台和官邸的風格不太相襯，因此我們需要考

證，從舊有圖片中當初的庭園長什麼樣子，至少氛圍要做出來。 

第四，附近周邊如今是年輕人喜愛聚集的地方，我每次從後面經過，都

覺得電影院的牆面顏色不太對，和古蹟立面、風格都不合。希望建築師

可以提出有哪些不適宜之處，讓我們知道可以怎麼修改，而不是有鏽蝕

損壞就換新，這樣和古蹟精神離有些遠了。 

第五，古蹟有規定須有一定空間作為展示過去歷史之用，讓人們參觀就

能感受到那股氛圍。以我們現在舉辦活動的宴會廳來說，作為一個大使

官邸，宴會廳是非常重要的，有多少重大決策在此做出，可是如今這個



場地的使用方式是有點可惜的，再利用上或許可以再做調整，例如改成

舉辦宴會的場所，也是可以。而隔壁兩間是後來打出去的，我們應思考

它本來用途、未來用途，有些部分可以再做考量。 

第六，從老照片可以看出最初周邊植栽是比較符合美式風格的，但現在

的植栽看來，是有些可惜的，我建議可以找一些植栽專家，將周邊植栽

質感做出來。剛剛里長提到亂停摩托車，我們可以和市政府相關局處提

議，可否以一些花草植栽去處理，對提升建築物質感也很有幫助。 

第七，我因為就住附近，每每經過這裡都覺得很可惜，好比中山堂二樓

的堡壘餐廳，目前就經營得很有質感，有歷史氛圍，可是台北之家目前

包含家具，看來都有些可惜。以上幾點建議，謝謝。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我們先就郭瓊瑩委員提出的意見做回應，因為文化

局本身是業主，我們將場館整個委託給台灣電影文化協會，他們是公益

性組織，這裡主要功用作為電影文化交流據點，因為他們有一些經營、

呈現方向的考量，而場地上文史介紹部分，他們也有說是因為有些照片

版權費相當昂貴。這邊請台灣電影文化協會這邊做點回應。 

許淑貞總監：我是台北之家的行政總監，謝謝各位委員的指教。關於我

們與文化局的合約，去年重新招標續約，我們是受文化局委託經營這個

空間，採自負盈虧的方式。 
在此和各位報告一下，今年目前為止，我們財報上顯示已虧損三百多

萬，去年也是虧損三百多萬。除了疫情影響，我們經營主要項目是藝術

電影院，藝術電影院本來經營就不容易。至於剛剛提到的幾點，包括現

在迴廊正在展出的照片，以及建築師事務所方才簡報中的照片，這些照

片都是我與我們同事找到的。當初租借這個場館時，場館中並無任何歷

史資料，只有簡單的文字說明。文化局最初有幫這裡拍攝紀錄片，在入

口樓梯上來的玄關處有放映。而這些照片是我們最近幾年新發現的，要

澄清的是，雖然我們專業是辦影展，但是並沒有不尊重這棟建物的歷

史，在此向大家先做說明。 

剛剛委員提到為何無法在場館中長期展出這些照片，是因為版權問題，

包括1958年的歷史資料和 LIFE 雜誌上的照片，是比較接近目前官邸使用

狀態。但是 LIFE 雜誌版權無法給予永久授權，一張照片一次性使用的版

權金為三百美金，所以我們每隔兩年固定會在十一月作歷史影像展，剛

剛又提到為何不能有固定空間作歷史展示，因為我們是委外經營須自負

盈虧，並沒有像其他館所有文化局補助，主要收入仰賴票房和場租，除

了固定咖啡廳和外面的迴廊，迴廊有時會舉辦小型畫廊，平常也會有些

場租單位租去辦理攝影展。 

再利用上，現在是受疫情影響，但平常若能讓更多民眾來使用這個空

間，沒有場地租借的日子，一般民眾可以來這裡看書、參觀，也可以申

請免費導覽，這是我們目前提供的項目。 



至於植栽部分，我們有固定合作的植栽廠商會每個月做維護，不然草坪

不可能是現在呈現的樣子。館內另有兩顆保護老樹，也是固定會花時間

修剪，但是因疫情關係，我們館已經連續虧損三年，維護上則將資金花

在刀口上，且時程安排上也有些困難，再加上中間五月十五日到七月休

館，三級警戒期間完全沒有任何現金收入，我們全館目前都還在減薪當

中，對現場工作人員而言是很辛苦的。我作為本館主管，當然很希望場

館在營運上能有機會可以調整得更好，但在有限人力上真的能做的很有

限，加上我們無法爭取到營運補助。去年我們剛好迎來第二個九年營運

結束，重新招標時，有和文化局再做討論。大家都會說，這座場館的位

置多好，條件多好，怎麼可能不賺錢？可是就以公益性質、推廣藝術電

影的場館來說，它就是無法賺錢，這在財報上是非常明確的結果。 

對於沒有辦法得到補助，我們也沒什麼怨言，只想著可以在做得更好，

只是想向每位委員報告，我們沒有獲得補助，而且當然可以把錢花在更

細節的維護上，以提升質感，但是我們目前的狀況就只能做到最基本

的，甚至我們每個月薪水支付上都有困難。以固定管銷來看這個使用空

間的話，我常聽人說就來光點台北上廁所就好，因為我們有免費衛生

紙。我們現在即使面臨嚴重虧損，仍然有提供免費衛生紙、固定有打掃

阿姨清潔，我們認為這是對所有來館人士最基本能提供的服務。以上先

補充到這裡，謝謝。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其實大家都知道藝術電影院不多，我們文化局也很

希望可以再多給予支持，也希望這個電影基地可以繼續在這裡讓更多藝

術電影愛好者可以互相交流。 

郭瓊瑩委員：不好意思，我補充一下。我覺得藝術電影館確實是非常棒

的，當然營運方面，我們不反對有商業行為。但是以在中山北路這麼重

要的區位，它可以有很棒的餐廳，營運型態要改變的話，讓大家去看電

影前在這裡吃點東西，看完電影可以和好朋友聚聚，所以整個餐廳型態

上就不能僅是目前這種販售咖啡、簡餐型的，是可以提供高品質消費

的。像這個場地也可以呈現出不同，我想目前應該是改變營運模式，才

比較能平衡你們的收支。經營單位的辛苦我們也了解，但是只靠門票實

在是很難打平，這一點我想維周老師也很清楚，如何讓這棟場館的整體

狀況有所改善。 

（四）王維周委員：我想，在文化局現在轄下有幾個類似模式的館舍，面臨的

問題對我而言算是類似的狀況。就是二、三十年前，建築物沒有身分，

當時的風氣鼓勵做新嘗試，數量也不多。例如牯嶺街小劇場、前美國大

使官邸等這些建物，當時主持的建築師也沒有受太多限制，空間的增

建、新建都不是問題，而之後這些建物才有了古蹟身分。目前這類建物

的修復及再利用計畫，要面對的還有這段二、三十年前的歷史，在比較

不受約束的環境下做出的增建物，該如何處理。當時的增建工程是比較



粗糙，不管是品質和材料控管上，都與古蹟本體銜接的部分都處理不

好。一般大眾不會注意這些問題，會注意的人去參訪這些建物則常常會

去看到這些部分。當然有這麼一段歷史，不能說它是不好的，畢竟沒有

過去那段也就沒有現在的風貌，因此比較好的做法是正面面對當時做出

的這些修復，再考量今日修復時可以做些什麼。 

考量的出發點不同，所能採取的方式就有所不同，有個問題是，到底要

不要減做？當然台北之家還不確定，但是現在對營運單位比較困擾的，

就是要求他們停止營運一年，沒有收入、員工不知何去何從等等問題，

但是我們也必須說，真的要修復的話也不得不這樣處理，大概需要面對

一年至兩年閉館修復的情形。回過來想，對於光點這邊，已經在這裡好

長一段時間，去年又續約了，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從二十年前不斷使用這

個空間，如今已經習慣了，所以要做出改變，相對來說會比較困難。這

是第一點。 

其次，我們看看周邊環境，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前天我比較仔細逛了逛

附近，發現有許多有著有想法、好玩設計的店家，他們在嘗試不一樣的

商業型態，透過比較新潮的設計在吸引整個人群。光點這個位置真的非

常好，只是經營型態和時間是否要做調整。當然，光點初衷是要放映藝

術電影，這項任務不能丟掉，但是餐飲部分到底能否做不一樣的調整？

上周五我和朋友在附近，剛好就在晶華酒店附近有一家酒吧，裡面有許

多年輕人參與，氣氛也很好，而裡面的消費金額是低銷五百元。我要表

達的是，這個地段以前巷弄內不太活躍，現在已經不如以往，開始變得

一個有可能性的地方，大家都在尋找餐飲、夜生活上新的據點。這部份

是我認為再利用上有可能嘗試的方向。 

最後，我覺得光點、文化局這邊可能就要面對這個建築物另一個挑戰，

因為它是文化局場館，文化局必須依法具備修復及再利用計畫，也就是

許育鳴建築師事務所協助進行書寫的這部分。這份計畫，裡面最重要的

是不同歷史階段的呈現，其中尤以不同階段的空間面貌的呈現；至於台

積電時期所做的事情，我們該如何檢討？要讓它變成既定事實，還是當

初他們所做的修復增建是可以進行調整？而且這麼做會對這棟被指定為

古蹟的建築物更好呢？更好的意思是，例如增建介面做調整？有更好的

防水處理、材料銜接問題改善，而歷史記憶部分該怎麼處理？這個空間

沒有不好，只是當時幾個很好的空間元素，放到現在看，我們看不到這

樣的東西，這個其實也是這個建物中最可惜的部分。它必須在古蹟修

復、再利用、歷史記憶呈現中找到平衡點，做一個調整或犧牲，讓某些

空間的記憶可以被呈現出來，或許不是現在的做法，營運單位或許需要

考量這件事。當然，修復及再利用計畫不應被視為行政程序，不是為了

文資法而去執行的行政程序，而是比較好去面對這棟建物各階段的歷

史，從歷史和未來使用空間找到好的平衡點。台北市目前當然有許多很



棒的官邸古蹟，包含孫運璿故居、李國鼎故居等，他們都會希望在旁邊

增建現代建物，讓他們有更具空間使用的彈性。但是，現階段已被指定

為古蹟，而二十年前又做了這樣的增建，我們目前要思考的是：要持續

往這樣的方向走嗎？還是要找到一個對原來建物古蹟本體和空間做比較

恰當的處理，讓未來使用上，延續它作為一個很重要的電影基地角色，

但也可以呈現本棟建物原本所具備的意義。 
當初這棟建物被收回，是因為中美斷交，產生了許多政治效應和衝擊。

不過如今台美關係似乎高速回溫，依我看這裡未來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

空間，台北光點在空間使用上就有許多槓桿可以使用，趁著台美升溫可

以販售人們的記憶。這或許都是個機會。地點是個機會，歷史記憶是個

機會，原生空間是個機會，只是下一步該往哪裡去，該怎麼調整？會讓

未來經營變得更好，這是我提出的意見。 

（五）郭瓊瑩委員：我想再問一下，這個場地目前是自負盈虧，所以文化局沒

有補助，而營運單位也不用繳交費用？如果是這樣，我覺得這部分也可

以再討論，雖然去年才剛簽約，但真的可以務實檢討，畢竟這個點真的

非常好、非常重要。這附近的消費族群已和過去不同，文化局應該站再

幫忙營運單位的立場，看看能怎麼做？ 

（六）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是的，我們也可以修了讓他們有更好的發展。 

（七）郭瓊瑩委員：畢竟光靠門票，虧損狀況這樣，真的太不容易了。 

七、 結論：如果大家還有意見發表，可以填寫意見單交給現場工作人員，後續

文化局將請許育鳴建築師事務所納入報告書一併評估。 

八、 會議結束：上午11點15分。 

九、 會議現場照片紀實 

 

 
  



  

  

  



  

  

 

 
 


